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文件
冀交办港〔２０２３〕２号
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

关于开展２０２２年度水运工程设计、施工、监理

和试验检测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

秦皇岛市海洋和渔业局,唐山市海洋口岸和港航管理局,沧州市港

航管理局,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、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:

根据交通运输部及省厅信用评价工作总体安排,决定开展

２０２２年度全省水运工程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和试验检测信用评价工

作.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评价依据

(一)交通运输部«关于印发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

价办法的通知»(交水发〔２０１４〕１１３号);

(二)交通运输部«关于印发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信用评价办法

的通知»(交质监发〔２０１２〕７７４号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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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交通运输部«关于印发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信用评价

办法的通知»(交质监发〔２０１８〕７８号);

(四)河北省交通运输厅«关于印发‹河北省水运工程设计和施

工企业信用评价实施细则›的通知»(冀交基〔２０１５〕５６７号);

(五)河北省交通运输厅«关于印发‹河北省公路水路信用信息

管理暂行办法›的通知»(冀交法〔２０１９〕２７６号).

二、评价范围及评价周期

评价范围:２０２２年度在河北省境内承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水运

工程建设任务的水运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企业和试验检测机构.

评价周期: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.

三、评价程序

(一)设计、施工企业信用评价

１．水运工程设计企业指具有水运行业设计资质及参与水运工

程设计活动并具有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的企业;水运工程施工企业

指具有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及相关专业承包资质的企

业.

２．招标人对参与投标且存在失信行为的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

企业投标行为进行评价.项目法人(建设单位)结合建设管理工

作,对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履约行为进行评价,并报市级港航

管理部门.

３．市级港航管理部门对招标人、项目法人(建设单位)上报的

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评价结果进行审核,对其他信用行为进

行评价,并将评价结果汇总后报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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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．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对各市港航管理部门上报的水运工程

设计和施工企业评价结果进行审核,对其他信用行为进行评价,形

成初步综合评价结果报省厅.

５．厅内相关处室对全省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进行综合评

价,确定得分及信用等级,并在省厅网站进行公示,公示期为１０个

工作日.

以上投标行为、履约行为和其他信用行为的评价应填报«河北

省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行为初步评价确认表»(详见附件

１),确认表要规范签字盖章,一般应使用评级单位及被评价单位公

司级公章,评价单位应将评价结果告知被评价人.

(二)监理企业及人员、试验检测机构及人员信用评价

１．省交通综合执法监督局应按照交通运输部«关于印发公路

水运工程监理信用评价办法的通知»«关于印发公路水运工程试验

检测信用评价办法的通知»要求,开展监理企业及人员、试验检测

机构及人员信用评价,将评价结果报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统一汇

总.

２．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对省交通综合执法监督局上报的监理

企业及人员、试验检测机构及人员评价结果进行审核,形成初步综

合评价结果,将初步综合评价结果报省厅.

３．厅内相关处室对全省监理企业及人员、试验检测机构及人

员进行综合评价,确定得分及信用等级,并在省厅网站进行公示,

公示期为１０个工作日.

以上评价结果由省交通综合执法监督局负责及时完成相关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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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信息的数据录入、整理、资料归档等工作.

四、时间要求

(一)设计、施工企业信用评价

１．各项目招标人、项目法人(建设单位)对设计和施工企业进

行评价,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６日前将评价结果报市级港航管理部门.

２．市级港航管理部门对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进行评价、审核,

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０日前将评价结果报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.

３．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对设计和施工企业进行评价、审核,并

形成初步综合评价结果,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５日前将初步综合评价结

果、«２０２２年度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扣分情况汇总

表»(详见附件２)及电子文档报省厅.

(二)监理企业及人员、试验检测机构及人员信用评价

１．省交通综合执法监督局对监理企业及人员、试验检测机构

及人员进行评价、审核,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０日前将评价结果报省港

航事业发展中心统一汇总.

２．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对监理企业及人员、试验检测机构及

人员进行评价、审核,并形成初步综合评价结果,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５

日前将初步综合评价结果报省厅.

五、其他要求

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、各市港航管理部门要做好施工、设计企

业信用评价数据的审核工作,省交通综合执法监督局要做好监理、

试验检测信用评价数据的审核工作,各单位要高度重视,精心安

排,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组织好水运工程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和试验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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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信用评价工作,要严格按照评价规则开展工作,使评价结果能客

观真实地反映我省水运建设市场企业信用状况,确保评价结果的

权威性.

联系单位:厅港航处,联系人:李洪方,电话:０３１１－６７６９３９０５;

联系单位: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,联系人:杨梅素,电话:０３１１－

６６８５３６８９.

附件:１．河北省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行为初步评价

确认表

２．２０２２年度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扣分情

况汇总表
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

２０２３年１月６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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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)

　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２０２３年１月６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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